青岛农业大学2013届毕业生派遣报到手续须知
一、派遣

　　学校使用《报到证》派遣毕业生。派遣原则：

（1）截止学校上报就业方案时（2013年6月23日），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直接派遣至接收单位。

   （2）截止学校上报就业方案时（2013年6月23日），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派遣至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到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报到后，由就业主管部门推荐就业并在派遣期内办理二次派遣手续。

（3）截止学校上报就业方案时（2013年6月23日），确定为升学的毕业生，不发放《报到证》。升学毕业生凭录取通知书到录取院校报到。

二、报到

毕业生在规定期限内，持《报到证》等有关材料到签约单位或指定的就业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注册等手续。对自《报到证》签发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去指定单位（部门）报到的，原则上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不再为其办理就业手续；对派遣至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的毕业生，不再享受延长派遣期（二次派遣）两年的优惠待遇。报到程序：

（1）毕业生离校时《报到证》签发到接收单位的，持《报到证》和单位要求的有关材料直接到接收单位办理报到手续。

（2）《报到证》签发到各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山东生源毕业生，登陆“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sdbys.cn 以下简称“就业信息网”），使用“网上报到”栏目，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报到”后，持《报到证》、毕业证书和户口迁移证到指定的人事部门办理报到落户等手续。

（3）非山东生源毕业生，《报到证》签发到生源地省级、地市级毕分办的，持《报到证》、毕业证书和户口迁移证到当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报到、落户等手续。
（4）升学毕业生，持录取通知书及录取院校要求的其他材料到录取院校报到。
三、二次派遣

二次派遣是指离校时《报到证》签发回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的毕业生，在规定期限（自派遣之日起2年）内落实就业单位后，由负责鉴证的人事部门办理的派遣手续。二次派遣手续一般在毕业当年7月15日以后开始办理。

（1）山东生源毕业生在省内落实就业单位的手续办理流程：毕业生登陆“就业信息网”进入个人专区--->与接收单位在网上签订就业协议书--->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网上鉴证--->用人单位打印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并加盖相关公章--->到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退函--->带《报到证》、协议书、退函到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办理派遣手续。
（2）山东生源毕业生出省就业的手续办理流程：在“就业信息网”上提交省外就业申请--->到学校就业办公室领取省外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与接收单位完成签约--->在“就业信息网”上录入签约信息--->到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退函--->带《报到证》、协议书、退函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办理派遣手续。
（3）非山东生源毕业生回山东省内就业的手续办理流程：毕业生登陆“就业信息网”进入个人专区--->与接收单位在网上签订就业协议书--->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网上鉴证--->用人单位打印协议书一式三份并加盖相关公章--->到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开具退函--->带《报到证》、协议书、退函到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办理派遣手续。
（4）非山东生源毕业生在其生源地内二次派遣由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四、调整改派

毕业生的调整改派是指《报到证》已签发到接收单位，在改派期（改派期限为毕业后一年）内，因特殊情况与原接收单位解除就业协议，与新接收单位签订就业协议或申请回生源地就业，由各级人事部门办理的改派手续。调整改派手续一般在毕业当年8月15日以后开始办理。

（1）毕业生在省内改派手续办理流程：毕业生与原接收单位解除就业协议--->通过“就业信息网”走网上解约流程--->打印解约函--->与新接收单位网上签订协议书--->新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网上鉴证--->用人单位打印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并加盖相关公章--->带就业协议书、解约函、《报到证》到新接收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办理改派手续。
（2）毕业生出省改派手续办理流程：毕业生与原接收单位解除就业协议，可通过“就业信息网”走网上解约流程--->打印出解约函--->在“就业信息网”上提交省外就业申请，到学校就业办公室领取省外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与省外接收单位签约，并在“就业信息网”上录入签约信息--->带就业协议书、解约函、《报到证》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办理改派。

（3）已签约外省用人单位毕业生省外改派（含省外生源跨省签约）手续办理流程：与原单位解约，打印解约函--->在“就业信息网”上提交省外就业申请--->到学校就业办公室领取省外就业协议书一式三份--->与用人单位完成签约手续--->在“就业信息网”上录入签约信息--->带就业协议书、解约函、《报到证》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办理改派。

（4）解约后回生源地的改派手续办理流程：山东生源的毕业生带《报到证》、解约函到生源地市级人事部门办理；非山东生源的毕业生带《报到证》、解约函、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接收函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办理。
（5）外省毕业生在生源所在省内改派原则上由生源所在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五、放弃升学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程序

统一派遣结束后，因各种原因放弃升学重新就业的毕业生，须在毕业当年12月底前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录取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取消学籍的证明（9月1日前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的，不出具此证明），经学校批准后形成正式文件，由学校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补办派遣手续，过期不再办理。 

六、《报到证》丢失补办手续

《报到证》是毕业生报到的重要凭证，要妥善保管。《报到证》丢失的有效办理期限为毕业后两年内。补办程序如下：

（1）持个人档案中的《报到证》副本到单位所在地或学校所在地市级以上报纸刊登遗失声明。

（2）持报纸、《报到证》副本、毕业证、身份证到学校就业办公室办理《报到证》补办证明。

（3）持报纸、学校证明信、《报到证》副本和毕业证到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毕业生就业处（济南市燕子山路2号，电话：0531-88597896）申请补办。
　　　　　　　　　　　　　　　　　　　　　　　　         　青岛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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